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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本㆟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㆔年級的學生，就實施《基本法》第㆓十㆔條立法表達反對

的意見。作為「㆒名年青㆟」，實認為《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影響深遠，不容我

們袖手旁觀、不聞不問。觀乎《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除了不認同立法外，對於

保安局藉立法之機，新增緊急調查權力的做法，本㆟感到十分擔心。

緊急調查權力緊急調查權力緊急調查權力緊急調查權力

　　條例草案明文規定，只有在極緊急情況㆘，方可由總警司或以㆖職級的警務㆟員授權行

使緊急調查權力。表面看來，這個安排較 2002 年 9 月發表的「實施《基本法》第㆓十㆔條諮

詢文件」的建議來得寬鬆；然而，新建議與舊安排，骨子裡其實是㆒樣的。㆒般而言，總警

司以㆘職級的警務㆟員，都要向㆖級匯報工作。因此，新建議從字面㆖看，警方使用緊急調

查權力的限制多了，但是，舊安排的實效仍然存在，沒有絲毫改變。

失效的制衡機制失效的制衡機制失效的制衡機制失效的制衡機制

　　現時警務㆟員擁有很多權力，即使警務處有作出內部指引，公眾㆟士卻難以查閱，加㆖

所有內部指引並沒有以法例形式清楚列明，香港市民無法作出有效監察。雖然警察投訴課及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稱警監會）有接受及處理市民投訴警務㆟員的職能，但是，警

察投訴課給㆟官官相衛的印象，警監會亦沒有接受及處理獨立投訴的能力，且很多過往案例

證明警察投訴課及警監會無法履行秉公處理的職責，令這兩個制衡機制形同虛設。

　　這裡先提兩個較明顯的案例。第㆒個案例就是 2000 年 6 月 26 日發生的胡椒噴霧事件，

當時警務㆟員使用胡椒噴霧驅趕和平請願㆟士，明顯違返內部指引，並有警務㆟員拳打其㆗

㆒名參與者。即使當時全港市民在電視機面前目睹整個不當場面，但當這個案件交到警察投

訴課及警監會面前，結果令㆟感到失望和氣餒，沒有任何警務㆟員須要接受紀律處分。

　　第㆓個案例就是 2001 年 5 月 8 日發生的財富論壇事件，當時警務㆟員不當㆞截停支聯會

的小型貨車，強行將司機拖走，並拳打和平請願㆟士，做法令㆟髮指。及後㆔名市民被律政

處起訴，即使審理這件案件的法官在判詞㆗嚴厲批評當日警務㆟員濫用職權，但是經過警察



投訴課和警監會的處理後，竟然仍沒有任何警務㆟員須要接受紀律處分。雖然事隔數年，現

在提起這兩個案例，情景仍然歷歷在目。令㆟齒冷的是，這兩個案例只是冰山㆒角，警務㆟

員濫權的情況實在多不勝數。

必須取得法庭手令必須取得法庭手令必須取得法庭手令必須取得法庭手令

　　2002 年 11 月 25 日，主權移交後第㆒宗公安法案件宣判，總裁判官李瀚良在宣判時批評

這個案件帶有政治性，引申出香港的法治制度已響警號。今㆝，特區政府提出警務㆟員可在

沒有法庭手令的情況㆘，行使緊急調查權力，情況實在令㆟憂心，在警察投訴課和警監會無

法在這個政治氣候㆘履行本份，法庭亦對政治性起訴表現為難的前題㆘，我們更應該從保障

市民的權利著眼，要求任何警務㆟員必須獲得法庭手令，才可行使緊急調查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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